
[image: 国徽1024]山西省人民政府规章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
（2022年3月13日省政府令第296号公布）

为保证法律、行政法规在我省的贯彻实施，有效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确保政令畅通，省人民政府对现行有效的省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省人民政府决定：
一、对4件省政府规章予以废止。（附件1）
二、对7件省政府规章予以修改。（附件2）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省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省政府规章
2.省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规章




附件1
省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省政府规章
一、《山西省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二、《山西省肥料管理办法》
三、《山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四、《山西省散装水泥促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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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省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规章
一、《山西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
将第十四条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城市规划区内的树木。确需砍伐的，应当经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每砍伐一株树应当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补栽胸径不少于5厘米的树木十株以上。因同一个工程项目需砍伐大树（胸径20厘米以上落叶乔木和胸径15厘米以上常绿乔木）超过2株，或移植大树、实施大修剪超过10株，或需迁移古树名木的，应当在工程规划设计阶段进行专项论证，采取听证会、公示等形式，就砍伐、移植树木种类和数量、修剪程度等征求公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
二、《山西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
将第二十一条改为：“中小学教师在继续教育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任职学校督促其改正，并视不同情节，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承担培训费用、缓聘其教师职务的处理：
（一）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的；
（二）擅自中断培训的；
（三）培训期间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考核成绩不合格的。”
三、《山西省教育督导规定》
1.第十六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八）项：“（八）对阻挠、干扰和不配合教育督导工作的被督导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通报，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或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2.将第二十二条中“教育督导机构有权责令其改正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改为“由教育督导机构通报批评并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
3.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一）项。
4.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
四、《山西省价格监测办法》
1.删去第十六条。
2.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
五、《山西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
1.增加一项作为第八条第（五）项：“（五）加强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照管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并定期开展心理评估。”
2.将第十七条改为：“校车服务提供者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后，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取校车标牌。领取时应当确认表格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校车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机动车行驶证；
（四）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校车使用许可；
（五）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校车运行方案。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领取表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核发校车标牌。”
3.将第二十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将校车标牌交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拆除校车标志灯、停车指示标志，消除校车外观标识，并将校车标牌交回核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4.删去第二十三条中“政府购买校车服务的，可以优先考虑信誉良好、安全管理规范的公交公司、客运公司等作为购买服务对象。”
5.将第二十五条改为：“校车服务提供者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由原作出许可决定的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撤销其校车使用许可，三年内不得申请校车使用许可。
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作出吊销、注销或者撤销校车使用许可的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责令校车服务提供者交回校车标牌并销毁；对校车标牌未交回的，依照决定公告校车标牌作废。”
6.将第二十六条中“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改为“依法给予处分”。
7.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校车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停靠站点或者校车车辆、所有人、驾驶人发生变更的，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重新核发校车标牌。”
8.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
六、《山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1.将第六条第四款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改为“承担药品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等”。
2.将第十四条第（四）项中“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同意”改为“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3.删去第三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八）项。
4.将第三十七条中“并可处以所收费用三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删去。
5.将“卫生计生”统一改为“卫生健康”。
6.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
七、《山西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
1.将第二十八条改为：“承办者应当按照安全许可的时间、地点、规模和内容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
对经过安全许可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者不得擅自将承办权转让。”
2.将第三十九条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公安机关安全许可擅自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取缔，对承办者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对承办者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3.将第四十条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承办者将大型群众性活动擅自转让他人举办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承办者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受转让承办者，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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